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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91民初86号
袁海江、邬奇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光洲诉你

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 9 时 30 分于本院二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54号

安吉益兴家具有限公司、吕洪梅：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鹏图化纤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吉益兴家具有限公
司、吕洪梅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本院
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883号之一

毛香贵: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夏少飞诉被告毛香
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9883号民事判决书
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014号

费枭荣：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红英诉被告费枭
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1014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043号

戚建明：本院受理原告蒲传忠诉被告戚建明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 10 时
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收购的【浙江永通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等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永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等1户债权总额【4102.13】万元，其中：

债权本金【3527.41】万元，利息【574.71】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3】月【12】日止。该组贷款债权担
保方式为【抵押及保证担保】。资产包债权详情见下表：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永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5,274,159.04

利息

5,747,117.19

保证情况

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最高额3000万元）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最高
额3000万元）李建军（最高额5400万元）万爱法（最高额4000万元）包国娟（最
高额5400万元）

抵(质)押物情况

抵押物位于钱清镇方家桥村车站路，具体情况如下：钱清镇方家桥村车站路6幢，绍房权证钱清字第01258号，建筑面积
4269.46平方米；钱清镇方家桥村车站路9、10、1、2、3幢，绍房权证钱清字第02942号，建筑面积7085.88平方米；钱清镇方家
桥村车站路4、5、6幢，绍房权证钱清字第02962号，建筑面积1517.21平方米。上述房产合计建筑面积12872.55平方米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成】 联系电话：【0571-89773926/1565815678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收购的【浙江远景铝业】有限公

司等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远景铝业】有限公司等1户债权总额【2733.79】万元，其中：债权

本金【2352】万元，利息【381.79】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3】月【12】日止。该组贷款债权担保方式
为【抵押及保证担保】。资产包债权详情见下表：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远景铝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3,520,000.00

利息

3,817,923.78

保证情况

绍兴新宇漂染有限公司（最高额1200万元）绍兴市
鑫和平印染厂（最高额1300万元）

抵(质)押物情况

抵押物为浙江远景铝业有限公司名下座落于兰亭镇下娄宫村，地号为20-15-0-10，房产证号分别为绍房权证兰亭字第00302号、绍房权证兰亭字第
00303号。房产面积分别为2266.7平方米、2874.7平方米；土地证号分别为绍县国用（2007）第20-24号、绍县国用（2007）第20-25号，土地面积分别为
3727平方米、3363平方米。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成】 联系电话：【0571-89773926/1565815678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汉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的宁波汉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奉化市永升铸造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盛经理】 联系电话：【13567893588】
通讯地址：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B座11楼
邮政编码：【315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5】日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汉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奉化市永升铸造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宁波杭州湾新区九塘江北

奉化市尚田开发区

债权本金

2700

1518

4218

利息

341.62

162.19

503.81

担保情况

罗利群、罗慰民、宁波裕东集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林君赞、周海云、汪文读、董超群

资产状况 备注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省浦江县天鸿工贸有限公司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
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
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
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222925
通讯地址：浙江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省浦
江县天鸿
工贸有限
公司

合计

截至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

本金/元

26,565,790.00

26,565,790.00

欠息/元

2,363,125.74

2,363,125.74

担保人

浙江省浦江县天鸿工贸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抵押、张新
英/张正英名下房产抵押、张新英名下房产抵押，张新
英、楼倩、浙江鼎力达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浦江诗妮家
纺有限公司、浦江中维纺织工艺有限公司、浙江省浦江
天河工艺有限公司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

3月8日，该3户债权资产未偿本金90,670,700.00元，利息20,503,678.64元，本息合计111,174,378.64元，债务人位于绍兴
市。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联系人：黄迪飞、张巍琼

联系电话：0575-85222822、0571-85774791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室
电子邮件：28878356@qq.com、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15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2018年3月8日，单位：（折）人民币元）：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华泰圣诞饰品有限公司

未偿本息

74828943.88

18311247.00

18034187.76

担保情况

位于绍兴市陶堰镇茅洋村（C块地）的住宅商服用地抵押，江西华夏电源有限公司、诸暨世纪金源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黄一鸣、周美娟保证

位于绍兴市陶堰镇茅洋村（C块地）的住宅商服用地抵押，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江西华夏电源有限公司、诸暨世纪金源投资有限公司、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黄一鸣、周美娟保证

位于绍兴市陶堰镇茅洋村（C块地）的住宅商服用地抵押，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诸暨世纪金源投资有限公司、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一鸣、周美娟保证


